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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铁路建设工程
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有关事宜的复函

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：

　　《关于请明确铁路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相关事宜的函》（内建质函〔2021〕576号）收
悉。经研究，现函复如下：

　　一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你厅应当认真落实建设工程消

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开展工作，切实把好消防

安全源头关。

　　二、铁路建设工程申请消防设计审查时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需要办理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的，应当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。

　　三、铁路建设工程包含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暂行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规定》）第十

四条所列情形的，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依据《暂行规定》，严格审查申请材料，审查的项

目范围应与建设单位申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项目范围保持一致，不得随意调整、拆分。

　　四、铁路建设工程的消防验收应严格按照“审验一致”的原则开展，消防验收内容应与消防设计审
查内容一致。

　　五、依据《暂行规定》第三十条，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消防验收申请之日起十

五日内出具消防验收意见。你厅应结合铁路建设工程具体情况，统筹协调各方主体，充分调动属地部

门力量，严格按照时限要求完成消防验收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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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2021年11月19日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

 

抄送：各省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，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（管）委、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（委），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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